附件1：
山西省民营企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评委库成员申报要求


  一、评委条件
  评委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一般在15年以上（含就读研究生时间），任本专业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满5年；
  （三）学术造诣深，知识面广，在本专业同行专家中有较高的知名度，熟悉本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和理论研究动态；
  （四）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全面掌握本专业有关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规程，参加过省部级以上成果评估、项目鉴定或有解决重大、疑难技术问题的经历；
  （五）具备完成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能力，在聘期内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六）原则上为在职未退休人员。
  二、注意事项
  （一）推荐方式
    1.个人自荐。符合条件的专家可自行申报。
  2.单位推荐。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统一推荐符合条件的专家。
  3.推荐名额不设上限。

  （二）填报要求
  申报人员请认真填写《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库成员推荐登记表》和《山西省民营企业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库组成人员备案表》，所有信息不得弄虚作假，本人及推荐单位应对填报内容真实性负责。  
